
          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 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9 月 14 日在重庆长安宾馆召开 2000 年临时股东大

会,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5 人(其中 A 股股东 5 人,B 股股东 0 人),代表股份 708,678,600 股

(其中 A 股股份 708,678,600 股,B 股股份 0 股),占总股本的 57.773％,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,大会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: 

    审议通过了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2000 年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

(同意股份 708,678,600 股,占出席大会股份总数的 100％;反对 0 股,占出席大会股份总数的

0％;弃权股份 0股,占出席大会股份总数的 0％)。 

    公司 1999 年度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聘期已届满,经研究,拟改

聘深圳中天会计师事务所(浩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)作为本公司 2000 年 A 股和 B 股会计师事

务所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年 9月 15日 


